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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中環 

昃臣道 8 號 

立法會 

衞生事務委員會秘書 

蘇美利女士 
 

蘇女士︰ 
 

精神健康政策 

 
  就立法會文件第 C B ( 2 ) 1 5 2 7 / 0 7 - 0 8 ( 0 2 )號跟進行動一
覽表第四項，委員會在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舉行的

衞 生 事 務 委 員 會 特 別 會 議 上 要 求 當 局 就 下 述 事 宜 作 出 回

應—  
 

( a )  立法會秘書處將會擬備的團體意見撮要；及  
 

( b )  事務委員會通過的下述議案：  
 
"本 委 員 會 對 政 府 長 期 缺 乏 精 神 健 康 政 策 ， 忽
視精神病患者及其家屬的需要，表示極之失望

及遺憾，並強烈要求政府：  
 
(一 )   盡快全面檢討及訂定本港的精神健康政

策；  
 

(二 )   增加精神科服務的資源，以改善現時精
神科在預防、診斷、治療、藥物、住院

及復康等各方面的服務；及  

立法會 CB(2)1937/07-08(04)號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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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  加強精神科社區服務，提升精神健康社
區衞生服務團隊的職能。 "  

 
就 ( a )項的回應  
   
  當局就團體發表的意見的回應現載列於附件。  
 
就 ( b )項的回應  
 
 政府一直致力推廣精神健康。有關精神健康服務的

長遠發展方向將會在醫療改革的整體框架下作出考慮和規

劃，而在中短期方面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精神健康服務的

使 用 情 況 ， 以 期 改 善 服 務 以 更 好 的 配 合 服 務 需 求 。 在

2 0 0 8 - 0 9 年 度， 我們會 增撥資 源推行 幾項新 的服務 ，包括
為 為 經 常 入 院 的 精 神 科 病 人 提 供 2 4 小 時 的 社 區 支 援 服

務，以減少可避免的入院及住院日數、加強在急症室精神

科提供精神科服務以處理情況緊急的病人，以及將現時為

受資助安老院舍提供的老人精神科外展服務擴展至私營安

老院舍。  
 
 我們將提交文件就政府的精神健康服務提供更新資

料，以供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五月十九日舉行的會議上討

論。  
 

 

 

 

 

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

 

(葉海鷹           代行) 

 

2008 年 5 月 13 日  
 

附件 



附件  
政府當局就團體／個別人士於 2007年 11月 22日舉行的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  

就 "精神健康政策 "提出的意見／建議摘要的回應  
 

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1. 精神健康政策  
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趙

雨龍博士  
[立法會CB(2)444/07-08(01)號文件 ]  
 
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健康之友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曾繁光醫生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吳觀勝先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恆康互助社  

政府當局急需檢討現行的精神健康服

務，並制訂全面和長遠的精神健康政

策，以整體協調、具成本效益和可持續

發展的方式，滿足病人的需要，並指引

精神健康服務的發展。在制訂和推行政

策時，政府當局應密切諮詢服務使用

者，並積極促使他們的參與。  
 

政府一直致力推廣精神健康。有關精神

健康服務的長遠發展方向將會在醫療

改革的整體框架下作出考慮和規劃，而

在中短期方面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精

神健康服務的使用情況，以期改善服務

以 更 好 的 配 合 服 務 需 求 。 例 如 在

2008-09年度，我們會增撥資源以在預
防、醫療服務及康復服務方面推出新措

施，以進一步改善我們的精神健康服務

及促進精神病患者早日康復及重新融

入社會。  
 
由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擔任主席的精神

健康服務工作小組，將會檢視現有的精

神健康服務，訂出優先服務範疇及就未

來精神服務的路向及策略提供建議。工

作小組的成員包括提供精神科醫療和

康復服務的專業人士、研究精神病的學

者、服務提供者以及勞工及福利局（勞

福局）、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和社會福
利署 (社署 )的代表。另一方面，當局在
制訂和實行精神健康政策時亦會諮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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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平等機會委員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康和互助社聯會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香港醫學會  
[立法會CB(2)46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
相關團體的意見。例如食物及衞生局局

長就曾與香港精神科醫學院的代表及

有關的非政府機構會面，了解業界對服

務發展的意見。  

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趙

雨龍博士  
[立法會CB(2)444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

為有助制訂以實證為本的精神健康政

策，政府當局應   
 
(a)  盡早進行全港性的新一輪精神病流

行病學研究。本港只在 30多年前進
行了一項流行病學研究，以確立精

神病發病率；及  
 

(b)  增加撥款以支持進行有關精神健康
的研究項目。  

 

收集本港精神病流行病學數據是精神

健康服務工作小組將深入研究的其中

一項課題之一。  
 
現時由食物及衞生局管理的衞生及醫

護服務研究基金公開接受申請，以資助

公共衞生、醫療服務或中醫藥的研究計

劃。基金亦已將精神健康訂為其中一項

研究的優先項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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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曾繁光醫生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趙

雨龍博士  
[立法會CB(2)444/07-08(01)號文件 ]  
 
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恆康互助社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平等機會委員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
鑒於精神病患者／精神病康復者及其家

屬／照顧者的需要各有不同，並涵蓋不

同範疇，政府當局應設立精神健康局／

機構，作為一個跨專業和跨界別組織，

負責在精神健康的範疇，協調制訂政

策、提供服務、進行研究和教育公眾的

工作。除相關的政府部門及精神科和康

復服務的專業人士外，該局／機構亦應

包括服務使用者，例如病人及其家屬／

照顧者。  
 
 

精神病是複雜的健康問題，而精神健康

服務涵蓋公眾宣傳、醫療服務和康復服

務等多個範疇。現時食物及衞生局負責

總攬有關精神健康的政策和服務，並統

籌勞福局、醫管局、衞生署、社署以及

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工

作。現行機制運作行之有效，我們不認

為需要另行設立專責的精神健康局 /機
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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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2. 精神健康服務的人手  

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健康之友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曾繁光醫生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葵涌醫院醫生協會 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7)號文件 ] 
 
吳觀勝先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3)] 
 
香港醫學會  
[立法會CB(2)46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
醫院管理局 (下稱 "醫管局 ")的精神健康
護理專業人員 (特別是精神科醫生 )嚴重
短缺，以致新症病人須輪候多時及診症

時間偏短。為解決這些問題，政府當局

應從促採取措施，增加人手以提供精神

健康服務。  

近年醫管局已增聘精神科員工以加強

支援精神科治療及服務。例如，精神科

醫生的數目由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的

212名增加至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的
256名。而精神科護士的數目亦在同一
時期由 1 797名增加到 1 927名  (包括
118名精神科社康護士 )。醫管局亦正積
極實行各種紓緩精神科人手短缺的措

施，例如聘請健康助理以協助護士為精

神科病患者提供服務，以減輕護士的工

作量。  
 
醫管局的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設有分

流機制，確保緊急個案可在合理的時間

內獲得治理。醫管局亦研究方案以縮短

專科門診診新症病人的輪候時間，當中

包括透過護士診所及專職醫療診所處

理病情較輕的病人。  

吳觀勝先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3)號文件 ] 

政府當局應訂定醫管局精神科專科門診

的新症和覆診的診症時間下限，以確保

病人獲得優質照顧。   
 

一般來說，精神科專科門診診所會利用

45分鐘來處理新症個案。覆診個案的診
症時間則視乎臨床需要及病人在覆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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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時的狀況而定。醫管局的精神科專科門

診診所設有分流機制，確保緊急個案可

在合理的時間內獲得治理。  
 

香港政府華員會社會工作主任職系

分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吳觀勝先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
醫務社工嚴重短缺。為確保醫務社工有

能力向病人提供優質服務，政府當局應

檢討醫務社工的現行人手編制及他們的

工作量。   
 

醫務社會工作者 (醫務社工 )的數目自
2006-07年度以來已增加了 28人。社署
現時派駐了 193名醫務社工到各公營醫
院 和 診 所 的 精 神 科 部 門 ， 並 會 在

2008-09年增加四名。社署會因應服務
需求改變來檢視醫務社工的人手。  
 
與此同時，當局在近年推行的一系列社

區支援服務 (例如社區精神健康連網及
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 )亦加強了社區
服務及病人的網絡，從而減少精神科醫

務社工在社區為病人提供跟進服務方

面的工作量。  
 

3. 社區精神科服務  

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葵涌醫院醫生協會 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7)號文件 ] 
 
吳觀勝先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
現有的社區精神科服務負荷過重及不

足。社區精神科護士和社區精神科醫生

短缺。政府當局應增撥資源，加強社區

精神科服務。  
 

我們會繼續推行新措施以加強社區精

神科服務。在 2008-09年度，醫管局計
劃推行幾項試驗計劃，包括為經常入院

的精神科病人提供 24小時的社區支援
服務，以減少可避免的入院及住院日

數、加強在急症室精神科提供精神科服

務以處理情況緊急的病人，以及將現時

為受資助安老院舍提供的老人精神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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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
外展服務擴展至私營安老院舍。  
 

近年醫管局已增聘精神科員工以加強

支援精神科治療及服務。例如，精神科

醫生的數目由二零零零至零一年度的

212名增加至二零零六至零七年度的
256名。而精神科護士的數目亦在同一
時期由 1 797名增加到 1 927名  (包括
118名精神科社康護士 )。  
 

健康之友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香港醫學會  
[立法會CB(2)46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
政府當局應增撥資源，向家庭醫生提供

社區心理學的培訓，以加強在基層護理

層面提供精神治療，從而及早發現和治

療有精神健康問題的病人。  
 

就醫生的培訓方面，除了由醫管局及香

港精神科醫學院提供的專科培訓外，醫

管局亦與本地大學合作，安排醫管局及

私家家庭醫生在醫管局醫院的精神科

部門進行實習。  
 

4. 撥款  

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 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曾繁光醫生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 

現時政府用於精神健康服務的開支，約

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 0.24%，若與澳洲
和美國精神健康服務開支佔本地生產總

值的百分比相比，僅為其三分一到四分

一，不足以應付公眾的需求。    
 

在中短期方面我們會繼續密切留意精

神健康服務的使用情況，以期改善服務

以 更 好 的 配 合 服 務 需 求 。 例 如 在

2008-09年度，我們會增撥資源以在預
防、醫療服務及康復服務方面推出新措

施，以進一步改善我們的精神健康服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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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
考慮到有需要推行新的服務模式、培訓

及挽留精神健康專業人員，包括精神科

醫生、護士及專職醫療人員，當局需預

留一筆撥款，款額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

的 0.48% (即約為現行精神健康開支的兩
倍 )，專門用以應付公眾在精神健康方面
的需求。   
 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
政府當局應增加精神健康服務的開支，

款額佔本地生產總值的 1%。  
 
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曾繁光醫生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吳觀勝先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3) 號文件 ]
 
恆康互助社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2) 號文件 ]
 

應就精神健康服務預留一筆獨立及受規

範的撥款。   

及促進精神病患者早日康復及重新融

入社會。  
 
 
在挽留人手方面，醫管局自 2007年 10
月起實行了醫生專業發展新架構，以及

新的護士和專職醫療人員的入職薪

酬。醫管局員工新的待遇條件將可改善

員工的工作環境及有助挽留人手。  

5.  藥物  

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趙

雨龍博士  
[立法會CB(2)444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
醫管局應增加使用副作用較少的新精神

科藥物，從而提高病人按時按量服藥的

比率。  

醫管局自 2001-02年度起以政府的額外
撥款增加使用新的精神科藥物。在

2006-07年度，醫管局向 19 000名病人



 8

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香港科研製藥聯會  
[立法會CB(2)648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健康之友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曾繁光醫生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葵涌醫院醫生協會 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7)號文件 ] 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
處方新一代的抗精神病藥物，向 51 000
名病人處方新的抗抑鬱藥，以及向

3 500名病人處方新的抗癡呆藥。醫管
局會繼續推廣使用新的精神科藥物以

改善治療成效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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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香港科研製藥聯會  
[立法會CB(2)648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
政府當局應加強對病人及其家屬／照顧

者施行藥物教育，增進他們對藥物的認

識，使更多病人遵從藥物療程。  

醫管局有印行有關精神科藥物的資

料，並於醫院向病人及其照顧者派發。

醫管局的藥房亦會在分發藥物時向病

人講解有關藥物的資料。  

6.  為精神病患者／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／照顧者提供服務  

香港家連家精神健康倡導協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吳觀勝先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恆康互助社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
政府當局應提供更多撥款，加強向精神

病患者／精神病康復者的家屬及照顧者

提供支援服務。具體而言，政府當局應
 

(a)  令家屬／照顧員更容易獲得有關精
神病及治療的實用意見和資料，例

如為他們設立更多資源中心；   
 

(b)  為精神病患者／離院的精神病患者
提供暫託服務；  
 

(c)  加強在醫院、專科門診診所及私家
診所推廣為家屬／照顧者提供的支

援服務；  
 

(d)  向有需要的家屬／照顧者提供財政
支援，例如在病人輪候住宿服務期

間提供財政支援；   
 

(e)  制訂指引，利便醫生和家屬／照顧
者的溝通和合作；  
 

(a),(b)及 (c) 
 
醫管局有在青山醫院、葵涌醫院、九龍

醫院、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及基督

教聯合醫院等設立病人資源中心。這些

中心提供有關精神病的資料，並會舉辦

講座及研討會以為教導病人及其照顧

者認識精神病。  
 
在為精神病患者 /精神病康復者及其家
屬和照顧者提供支援服務方面，派駐於

精神科醫院和診所的醫務社工會協助

病人及其家屬 /照顧者尋求適當的服
務，例如由家長 /親屬資源中心，社區
精神健康連網的 25支地區服務單位及
社區精神健康照顧服務的 11支服務隊
所提供的服務。醫務社工亦會協助精神

病患者 /精神病康復者及其家屬和照顧
者申請醫療收費減免、社會保障、相關

康復服務及社區資源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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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(f)  立法訂明陪同病人求診的家屬／照
顧者獲有薪假期；及  
 

(g)  協助病人及其家屬／照顧者組織自
助團體，包括提供財政支援。  
 

 
(d) 
合資格的殘疾人士（包括精神病患者）

可獲經濟援助，包括領取傷殘津貼及綜

合社會保障援助 (綜援 )。如需要經常護
理的殘疾人士，又不在政府或受資助院

舍接受護理，將可獲得較高的資助額。 
 
(e) 
我們鼓勵醫生和家屬／照顧者之間的

溝通以便為病人提供更佳的支援。  
 
(f) 
我們會繼續為精神病患者 /精神病康復
者及其家屬和照顧者提供適當的支援

服務。現時我們沒有計劃考慮有關財政

支援建議。  
 
(g) 
社署設立了殘疾人士 (包括精神病康復
者 )自助組織資助計劃以支持自助組織
發展。現時有 56個這類組織在有關計劃
下獲得資助。社署亦會協助自助組織安

排場地以為會員提供更全面及多元化

的服務。  
 
 

7. 公眾教育和推廣工作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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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趙

雨龍博士  
[立法會CB(2)444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香港中文大學精神科學系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4)號文件 ] 
 
曾繁光醫生 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恆康互助社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4)] 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
政府當局應加強公眾教育和推廣工作，

提高市民大眾對精神健康問題的瞭解和

認識。鑒於精神病受人歧視，是導致未

能及早發覺和治療精神健康問題的主要

障礙之一；政府當局應特別就此舉辦大

型宣傳活動，消除公眾對精神病的歧

視，並促使他們接受精神病康復者／精

神病患者。   
 

當局及非政府機構一直有透過不同渠

道舉辦公眾教育和宣傳活動，提升社區

中對精神健康的認知和正確了解，以及

推動社區接納精神病康復者。自 1995
年起一年一度舉辦的 “精神健康月 ”是
其中一個重點推廣活動，內容包括全港

性及地區性的宣傳精神健康的活動。近

年計劃的重點對象包括兒童、青年及家

庭，而舉辦的活動則包括電視及電台節

目、實況戲劇、青少年歷奇訓練營等。

在 2008-09年度，當局已預留了 50萬元
以舉行計劃。  
 
現時各醫院及精神科部門均會舉辦公

眾教育及推廣活動。醫管局在其總辦事

處設立的健康資訊天地亦向公眾提供

有關精神健康的資料。  
 
我們亦透過多個以社區為本的計劃推

廣精神健康。例如透過兒童及青少年精

神健康社區支援計劃，我們會將有關精

神健康的訊息在學校及地區的綜合青

少年服務中心推廣予青少年及其父

母。至於旨在及早發現和診治患有精神

病的青少年的“思覺失調服務計劃 ”，
亦有消除標籤精神病效應的作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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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恆康互助社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香港心理學學會 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
應把精神健康納入中、小學和大學的課

程內。  
 

現時學校的課程涵蓋多方面的題目，包

括與精神健康知識相關的元素。在小學

常識科的課程的其中一個學習範疇 “健
康與生活 ”下，了解和處理情緒是其中
一個學習重點之一。在中學課程中亦有

與推廣精神健康有關的學習重點，例如

在個人、社會及人文教育學習領域中其

中一個學習目標為 “發展身心健康的生
活模式，擁有積極的人生觀和珍惜與家

人和其他社會人士的和諧關係”。  
 

香港心理學學會 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
政府當局應培訓和裝備更多社區伙伴，

例如教師和家長，從而協助為整體社會

建立更佳的精神健康。  
 

由當局及非政府機構推行的多個以社

區為本的計劃，均有社區伙伴例如教師

和家長的參與。例如旨在為居於社區的

兒童及青少年提供外展服務以便及早

識別和介入的 “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
社區支援計劃 ”，就與醫管局的青少年
精神服務隊合作，透過講座、工作坊及

諮詢服務為社區伙伴 (例如教師、家
長、社工等 )提供有關青少年精神病問
題的訓練及知識。  
 

香港精神健康促進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 

應提供更多撥款進行預防工作，原因是

大部分的精神健康問題可以預防。應針

對高危職業、社和地區推行預防計劃。
 

當局的精神健康政策的重點之一是及

早識別與介入，因為及早識別和治療不

僅增加患者痊癒的機會，亦可大大減少

治療及跟進護理服務的成本。在這方

面，我們已推行多個社區為本的計劃，

務求在學校、家庭及社區中，及早識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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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有精神健康問題徵兆的人士，為他們早

日提供輔導及治療服務。這些計劃，例

如 “社區精神健康協作計劃 ”、 “思覺失
調服務計劃 ”及 “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
康社區支援計劃 ” 專為不同目標類別
人士而設，包括兒童、青少年、成人及

長者等。  
 

8.  職業培訓及康復服務  

健康之友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2)號文件 ] 
 
康和互助社聯會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 

為改善現時的職業培訓和康復服務，以

及提高離院精神病患者的就業機會，政

府當局應 
 
(a)  設立中央就業輔導制度，統籌不同

政府部門和非政府機構提供的就業

輔導和轉介服務；及  
 

(b)  制訂措施，規定／鼓勵私營和公營
機構的僱主聘請弱能人士(包括離

院精神病患者），例如訂明僱主必須

聘請指定百分比的弱能人士，並向

聘請弱能人士的僱主提供稅務優

惠。  
 
應考慮制訂措施，鼓勵離院精神病患者

找尋工作及自力更生，例如 
 

(a)  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(下稱 "綜

加強離院精神病患者的就業機會  
(a) 政府部門及非政府機構有為離院
精神病患者提供適切的職業訓練及就

業服務。當局會檢視這些服務的成效及

考慮設立中央制度的需要。  
 
(b) 在殘疾人士在職培訓計劃及 “陽光
路上 ”培訓計劃下，僱主可獲工資補助
金，鼓勵僱主為殘疾人士提供職位空

缺，讓僱主試用這些殘疾人士，以了解

其工作能力。  
 
當局對推行就業配額制度有保留，原因

如下 –  
(i)  海外國家推行配額制度以協助殘

疾人士就業，未見成功。 (英國更
鑑於配額制度成效不彰，已予廢

除 )；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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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援 ")的離院精神病患者如找到工
作，他們的收入應在一段時間內 (例
如一年 )當作豁免計算的入息，以紓
緩他們的財政壓力；及  

 
(b) 向離院精神病患者提供薪俸稅寬減。
 

(ii )  強制性的就業制度會令殘疾人士
被視為社會的負累，使他們難以為

同事所接納；  
(iii )  我們應該幫助殘疾人士憑着他們

的能力去覓得合適的工作 ;以及  
(iv)  香港的私人公司大部分屬中小型

企業，實行配額制度有損其業務營

運。如這些公司獲得豁免，則配額

制度難以取得成果。 
 
儘管如此，我們已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促

進殘疾人士在受資助機構及法定機構

就業  –  
(i)  鼓勵機構自行制訂僱用殘疾人士

的非強制性就業指標；  
(ii )  鼓勵機構在在年報內公布僱用殘

疾人士的統計數字；及  
(iii )  參考公務員隊伍的經驗，以制訂有

關僱用殘疾人士的政策和程序。  
 
為進一步向社會各界推廣僱用殘疾人

士，康復諮詢委員會已經把 “促進殘疾
人士就業 ”列為 2008-09 年度公眾教育
工作的主題之一。我們會展開一連串的

宣傳計劃，鼓勵各界攜手採取適當措

施，促進殘疾人士就業。  
 
根據《稅務條例》的現行條文，在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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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僱主的應評稅利潤時，已可扣除僱用員

工 (包括健全人士及傷殘人士 )的所有
相關開支。為僱用傷殘人士提供更優惠

的扣稅額，並不符合基本稅務原則。此

外，在香港的低稅率環境下，提供稅務

優惠所帶來的稅額減免亦並不會太多。 
 
鼓勵離院精神病患者就業  
(a) 為鼓勵綜援受助人就業，社署已推
行豁免入息安排。所有綜援受助人，包

括離院精神病患者，如領取綜援不少於

兩個月可即享有豁免計算入息的規

定。綜援受助人最高豁免計算金額為

2,500元。  
 
(b) 當局的政策是維持一個公平和中
立的稅制，我們不會為任何一組人士提

供稅務寬減。為離院精神病患者提供薪

俸稅寬減並不符合上述原則。  
 
 

9. 住宿服務  

香港社區組織協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5)號文件 ] 

政府當局應提供不同類別的住宿服務，

以切合離院精神病患者的不同需要。具

體而言，政府當局應 
 
(a)  安排不與家人同住的離院精神病患

者入住設有支援服務的長期宿舍；  

為滿足對住宿服務的需求，社署計劃在

二零零八至零九年度為精神病康復者

增設 175個長期護理院名額 (在二零零
八至零九年度增加 100個，而在二零一
二至一三年度則增加 75個 )、 40個輔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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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 檢討中途宿舍的運作和服務，包括

離宿安排，以及為入住者提供的職

業輔助服務；   
 
 

(c)  增加支援宿舍和長期護理院的宿
位；及  

 
(d)  放寬體恤安置的資格準則，為居住

環境惡劣的離院精神病患者提供房

屋援助。  
 

宿舍名額及 40個自負盈虧宿舍名額。  
 
我們為中途宿舍入住者提供多種社區

復康服務及特設的訓練計劃，以促進他

們重新融入社區。我們透過社區精神健

康照顧服務提供職業復康服務，訓練他

們的社交技巧及工作技能。  此外，除
了提供出院前訓練讓中途宿舍入住者

擁有獨立生活的能力外，亦有提供續顧

服務以協助他們全面重新融入社區。社

署會檢視額外中途宿舍的需求，從而適

當地爭取資源應付需求。  
 
為了協助有真正及迫切房屋需要的個

人與家庭，社署會按社會及 /或醫療理
由適當地向房屋署建議提供體恤安

置。社工會根據專業判斷處理體恤安置

的要求，並考慮個別個案的情況適當地

彈性處理。  
 
 

10. 其他  

香港精神科醫學院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曾繁光醫生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6)號文件 ] 
 

政府當局應加強公、私營機構在提供精

神健康服務方面的合作，以減輕公營制

度的沉重負擔。  

我們鼓勵在醫療服務方面引入公私營

合作，並已試驗不同計劃。例如我們現

正試驗資助公立醫院病人在私營界別

進行白內障手術，藉以縮短在公立醫院

接受這類手術的輪候時間，以及計劃在

天水圍購買私營基層醫療服務。我們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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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機會委員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香港醫學會  
[立法會CB(2)46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
正探討採用公私營合作形式在北大嶼

山興建醫院，以及在兒童專科及神經科

學專科設立多方合作的卓越醫療中

心。我們會在這方面得到更多經驗後進

一步考慮更多公私營合作的計劃。  

平等機會委員會  
[立法會CB(2)40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香港醫學會  
[立法會CB(2)467/07-08(01)號文件 ] 
 

精神病通常被排除於團體和個人健康保

險計劃的保障範圍內。應有更多涵蓋精

神病的保險計劃以供選擇，讓精神病患

者可向私營醫療機構求診，以紓緩醫管

局精神科服務的壓力，同時讓病人有更

多選擇。  
 

意見備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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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精神康復者聯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2)號文件 ] 

政府當局應檢討申領傷殘津貼和綜援的

資格準則。前者應豁免入息審查，後者

應以個別人士而非以家庭為單位來評估

申請人的財政資格。    
 

提供予合資格殘疾人士的傷殘津貼是

無須申請人接受入息審查的。現時要求

與家人同住的綜援申請人須以家庭為

單位提出綜援申請的規定符合綜援的

目標，即是以公帑提供的經濟援助須提

供予最需要的人。有關規定亦是為了鼓

勵家庭成員互相支援及防止有人憑藉

綜援以逃避照顧家人的責任。當有證據

顯示申請人沒有得到家人的經濟支援

(例如申請人與家人關係惡劣 )，社署署
長可運用酌情權准許申請人以個人身

份申請綜援。  
 

葵涌醫院醫生協會  
[立法會CB(2)373/07-08(07)號文件 ] 
 

公立醫院的精神科病房過於擠迫。應考

慮重開一些已關閉的精神科病房。  
 

在 2007-08年度醫管局精神科病房的整
體住院率為 72%。雖然現時醫管局精神
科醫院病房的環境在清潔和病人安全

方面均達到高水平，醫管局認同為病人

提供促進健康身心的環境的重要性。在

設計未來的住院設施時，醫管局會透過

減少每間病房的住院人數，以引入較為

貼近家居環境的病房設計。  
 

吳觀勝先生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3)號文件 ] 
 
康和互助社聯會  
[立法會CB(2)427/07-08(05)號文件 ] 
 

為向病人提供優質照顧，政府當局應考

慮設立個案管理制度，由精神科醫務社

工或精神科護士擔任個案經理，跟進離

院病人，並按他們的服務需要安排最合

適的服務。每名個案經理同一時間內處

理的個案不應超過 30宗。  

雖然社福界對於 “個案經理 ”或 “主要社
工 ” 的定義仍未有共識，現時社工一般
採用 “一家庭一社工 ”的原則為有需要
的家庭提供整體服務。如個案涉及多於

一名社工，其中一名社工會擔任主要社

工以及統籌其他社工、醫務人員及學校



 19

團體名稱／個別人士姓名 

[意見書的文件編號] 

意見／建議 

 

政府當局的回應 

 

 職員等以確保能全面照顧受助家庭的

需要。社工主管會不時檢視及監察個別

精神科社工的工作量，以確保受助家庭

得到合適水平的服務。  
 

 
 

食物及衞生局  
勞工及福利局  
醫院管理局  
社會福利署  
 
二零零八年五月  


